附件2

武汉市2026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
教师类岗位面试考生须知

1.考生须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本须知。
2.考生应认真确认个人面试时间、考点地址和面试形式，避免因时间、地点等错误错失面试机会。
3.考生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（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和纸质《武汉市2026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通知书》于考试当天7:10进场，7:50面试考点大门关闭（江汉大学考点为教学楼签到处关闭），考生停止入场，未进入考点（江汉大学为教学楼签到处）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4.考生在完成存包、签到、抽签后，应按照现场指引，直接前往相应候考室候考，请勿在教学楼外或楼道内长期逗留。
5.面试期间采取入闱封闭的办法进行管理。除规定的用品外，不得携带电子记事本类、手机、录音笔等任何具备储存、通讯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候考室，已带入的须于8:00前按考务工作人员的要求关闭电源放在指定位置集中保管。否则，按违规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声乐教师（260000500804）、舞蹈教师（260000500803）、小学舞蹈教师（260703600011）岗位考生可携带技能测试环节所需的简易道具及伴奏音乐。技能测试伴奏音乐（须为MP3格式）请提前备好并拷贝在U盘中（特别提醒：U盘中除技能测试环节的伴奏音乐以外，不得有其他文件。为确保伴奏音乐能够正常拷贝、播放，考生可携带备份U盘。不可自带乐器）。考生完成签到、抽签后，按照抽签顺序将伴奏音乐统一拷贝至候考室电脑，以个人抽签序号命名，并确保能够正常播放。试讲环节不可携带自备的资料、道具、伴奏等。面试室仅提供钢琴和音乐播放设备，面试室场地有限，请避免大幅度、危险性动作展示。
7.考生存放个人物品后，进行身份确认并签到抽签。请考生将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（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、面试通知书（纸质版）随身携带至候考室内，切勿寄存。对缺乏诚信、提供虚假信息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面试资格，已聘用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8.考生候考期间，不得擅离候考室，不得向外传递抽签信息，不得和考务人员进行非必要交流。考点范围内不得抽烟，不得大声喧哗。
9.考生需听从考场工作人员指挥，遵守面试纪律。在指定地点候考，按指定路线行进。
10.参加无学生试讲的考生，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先进行30分钟备课（美术教师岗位为1个小时），根据题目指示完成备课任务，不得在题本上涂画标记（上述声乐、舞蹈教师岗位备课专题由考生自选，无题本）。备课期间，不得与其他考生交谈或查看其他考生备课内容，不得使用自带物品或文具，备课结束前不得随意离开备课位置。
11.除上述声乐、舞蹈教师岗位考生可穿戴便于表演的服饰外，其他岗位考生不得穿戴有明显特征的服装（含制式服装、校服或工作单位制服等）、饰品进入面试室。面试期间，只允许说出抽签顺序号，严禁透露任何能关联个人身份的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姓名（含自称“姓氏+老师”）、工作单位、就读院校等，否则按违规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面试后，不得将任何资料带离考场。
12.面试过程中，考生要把握好时间。回答完后，考生应报告“答题完毕”。面试进行技能测试环节的考生，试讲结束后按照主考官和题本要求，完成技能测试，技能展示完毕，考生应报告“展示完毕”。如答题时间到，计时员会口头提醒，此时，考生应停止作答。
13.面试成绩宣布后，考生应在成绩通知单上签名确认。面试完成后，不得在考点附近停留议论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点内未面试考生泄露考题。
14.考生若有违纪违规行为，按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35号）进行处理。
